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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第一支乌兰牧骑公益诉讼宣传队

开辟守护草原生态新“骑迹”
本报记者●王雅妮

“千里北国草、骑迹边疆行。”2023 年 7
月 8 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李永君向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队长扎那授旗，至此，全区第一支乌兰牧
骑公益诉讼宣传队正式成立。

据悉，这支队伍由苏尼特右旗人民检
察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管理，由该院检察
人员和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组成，专
门开展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及相关综合履职
工作，传播法治声音的品牌“红绿蓝·骑迹”
也正式建立。队伍组建后，各项宣传活动
便在苏尼特草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宣传队员们走进党员中心户的蒙古
包、走进牧民的定居点、走进那达慕的会场，
向各族群众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将办理过的
盗采发菜、破坏军事设施、违反禁休牧政策

等案例编成普法故事，在“拉家常”中传播普
及。与此同时，苏尼特右旗检察院将“公益
诉讼大讲堂”延伸至乌兰牧骑队员中，向队
员们宣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相关知识。

每年的 3、4 月是苏尼特草原沙尘天气
最多的月份，乌兰牧骑公益诉讼宣传队深
入到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为积极防沙治沙
被聘任为“公益守护人”的牧民送去急需的
树苗。“有了乌兰牧骑公益诉讼宣传队的认
可和支持，我们植树的积极性更高了。”牧
民乌力吉干劲满满地说道。

据介绍，苏尼特右旗检察院聘任 30 名
牧民为“公益守护人”，聘任 20 名乌兰牧骑
队员为“益心为公”志愿者，聘任相关牧民
为马背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宣传队队员，聘

任林业草原局相关工作人员为特邀检察官
助理，并与当地的“红书包”志愿服务队结
合起来，不断提高乌兰牧骑公益诉讼宣传
队的辐射带动效应。

守护草原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也
不断增强。“之前，牧民对公益诉讼工作不
了解，觉得跟他们没什么关系，通过乌兰牧
骑公益诉讼宣传队的不断努力，现在，牧民
们主动找上门来，希望由我们督促解决危
害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破坏草原生态环
境的难题。”苏尼特右旗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白春光说。

在全区第一届检察文化品牌选树活动
中，“红绿蓝·骑迹”荣获了优秀检察文化品
牌称号，这支足迹遍布草原的送法队伍，不
断开辟着守护草原的新“骑迹”。

察右前旗检察院：
推进行刑反向衔接
协同保护野生动物

“借助检察机关的《检察意见书》，我
们卸下了思想包袱，让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的合力更加凝聚了，打击非法狩猎野生动
物行为的干劲儿更足了。”日前，乌兰察布
市察右前旗人民检察院就一起非法狩猎行
刑反向衔接案件与旗林业和草原局、公安
局召开联席会议，与会代表如是说。

2023年6月，王某某在未取得狩猎许
可手续的情况下，在察右前旗巴音镇碱滩
村三圣营自然村禁猎区内，佩戴头灯和热
成像仪，驾驶摩托车带着灵缇猎犬进行非
法捕猎活动，共捕获野兔3只。经鉴定，所
猎野兔为蒙古兔种，属于有重要生态价值、
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简
称“三有动物”）。2023年10月，公安机关
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经审查，认为王某
某构成非法狩猎罪，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
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遂察右前旗检察院
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根据检察机关行刑
反向衔接工作的相关规定，刑事检察部门
将该案移送至负责行政检察业务的部门审
查。

行政检察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对本案进
行了仔细审查。经审查，检察官认为王
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
十九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行政责
任。同时，为消除追责盲区，避免“不刑
不罚”，确保“罚当其错”，有必要向相关
行政机关发出检察意见书，督促行政机
关对王某某进行行政处罚。

在检察意见制发过程中，行政检察官
发现，林业和草原部门对检察机关行刑反
向衔接工作存在着诸多疑虑与困惑，尤其
是该案的法律适用正处在新旧法律施行的
交汇期，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从未接触过此
类案件的办理，就如何准确认定王某某的
违法行为、如何精准处罚成为了案件的处
理焦点。为了凝聚野生动物保护合力，在
制发检察意见书之前，察右前旗检察院与
旗林业和草原局、公安局共同召开了“行刑
反向衔接”座谈会。面对执法人员就本案
办理中存在的顾虑与担忧，行政检察官从
法律条文、案件相关情节为切入点，进行了
充分阐释，最终消除了执法人员的执法顾
虑，就案件处置达成共识。

2024年1月，察右前旗检察院向旗林
业和草原局制发了检察意见书，督促其依
法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被不起诉
人王某某收到林草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后，及时缴纳了罚款，并在禁猎保护区入口
显眼位置自费建造了“禁止捕捉野生动物、
保护动物多样性”的公益警示牌。

该案虽然已经办结，但检察官持续践
行“检察+行政”工作模式的脚步并没有停
歇。察右前旗检察院与旗林业和草原局
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越来越频繁，良性互动
越来越紧密，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协作机
制，为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提供了可复制办
理模式。同时，察右前旗检察院充分发挥
行政检察职能，与旗林业和草原局、保护
区服务中心等行政机关联合开展保护野
生动物宣传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
板、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
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
规，介绍常见野生动植物的种类、保护等
级、习性及其生存环境，重点讲解捕杀、食
用野生动物的危害以及如何保护陆生野
生动物，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检
察力量。

据了解，2023年以来，察右前旗检察
院为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关于推进行刑
双向衔接和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构建检察监
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制度的意见》，认真做好
不起诉案件后半篇文章，全力推进行刑反
向衔接工作，共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60
件，向相关行政执法单位制发《检察意见
书》18 份，积极探索出了行政违法行为监
督工作新路径，实现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
罚的“无缝衔接”，以高质效的检察履职助
推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档升级。

（余卫钊 朝科图）

又到一年天蓝草美时。承载着守
护生态安澜的重任，肩负着共建山川秀
美的使命，呼和浩特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将巡回法庭搬进西拉沐沦河畔，开在林
场一线，把最优质的司法资源送到群众
身边，将最暖心的司法温度送到前沿阵
地。

8 月 12 日一早，巡回法庭工作人员
从呼和浩特起程，驱车行进在巡回审判
的路上。沿途，他们上高速下乡道，穿
过辽阔草原，走过茫茫林海，经过长途
跋涉和一路辗转，终于抵达目的地——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黄榆沟治沙造林林
场。

黄 榆 沟 ，一 个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小 地
方，位于西拉沐沦河畔，这里，曾经是荒
山秃岭的不毛之地，如今却山林环绕披
上绿装。这里，将作为呼铁中院巡回审
判的庭审现场开启新的使命。

8 月 14 日，在第二个全国生态日来
临之际，呼铁中院在黄榆沟治沙造林林
场对一起环境资源行政处罚案件进行了
公开审理。

“现在开庭！”9 时 30 分，随着法槌
敲响，庭审拉开序幕，来自自治区、赤峰
市以及克什克腾旗林草部门的工作人员
旁听了庭审。据悉，该案是呼铁两级法
院集中管辖内蒙古自治区部分环境资源
案件以来审理的首例行政二审案件。

2023 年，村民尹某某未经批准在天
然牧草地建设草料库、搭建居住用房，
占用草原 0.9547 亩，克什克腾旗林草局
对尹某某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限期拆
除在非法使用的草原上新建的建筑物和
其他设施，恢复草原植被，并处以罚款
2236.17 元。在缴纳罚款后，尹某某向通
辽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撤
销该行政处罚。

通辽铁路运输法院经一审审理认
为，克什克腾旗林草局该行政处罚具有
合法性，遂驳回尹某某的诉讼请求。尹
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呼铁中院提起上
诉。

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呼铁中院决
定在案发地附近采用巡回审判对该案进
行审理，并结合该地非法占用草原行为
多发的实际情况，组织当地村民旁听，
开展一场独具特色的现场普法。

在庭审现场，合议庭充分听取了双
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审查了双方提交
的证据材料。案件待合议庭评议后，将
择期宣判。

“巡回审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具体
审判实践中去，以法官多跑腿、群众少
跑路的形式，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
司法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减轻当事人的
诉累。”呼铁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额尔其图说。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生态平
衡、保护生物多样性都具有重要作用，
非法占用草原的行为会导致自然生态不
可逆的毁坏。

让巡回法庭“走下去”，让巡回审判
成为普法课堂。庭审结束后，呼铁中院
围绕非法占用草原、森林的行为及处罚
进行了法治宣讲，并选取典型案例进行
了解读，就群众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了
现场解答。

“原来这些都属于违法行为，会被
罚款甚至判刑。我们一定做守法村民，
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村民胡某某说，
通过普法宣传，他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有了正确认识。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由呼铁两级
法院集中管辖我区部分环境资源案件，
构建内蒙古特色“4+1”环境资源审判体
系。集中管辖以来，呼铁两级法院不断
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

此次巡回审判是集中管辖的生动
缩影，既打击了违法行为，又提升了群
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达到了“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梁瑞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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